
 

 

 

 

 

 

 

永政文〔2020〕6 号 

 

 

永和镇人民政府 

关于王清渠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 

镇机关各科室、各工作点，镇直有关单位，各村： 

根据《中共晋江市委办公室转发市委组织部<关于进一步规

范股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晋委办〔2015〕56

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党委（扩大）会讨论研究确定后，并报市委

组织部审核，现将我镇股级干部职务任免情况通知如下： 

王清渠同志聘任文体服务中心职员，免去计生协会秘书长

职务，任免时间从 2019年 12 月 31 日起算。 

 

永和镇人民政府   

2020 年 1月 10日 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市委组织部，镇党委、人大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。 

  永和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10日印发 


